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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人民环保意识的增强，社会对于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关注度也随之提高。自

2015年行政公益诉讼试点以来，检察机关作为唯一的适格当事人在实践中也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但在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践行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深入探究这些问题的原因不外乎在于环境公益诉讼原告

主体范围过窄。环保社会组织作为专门从事环境保护的公益组织，其对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具有专业性、

社会性、中立性等特点。所以环保社会组织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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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serious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people’s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society’s attention to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s has also increased. Since the pilot of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2015, the procuratorate, as the only qualified party, has also achieved good social effects in p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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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e. However, 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and the reason for exploring these problems in depth is that the scope of 
plaintiffs in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s too narrow. As a public welfare organiza-
tion specializing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cial organization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ionalism, sociality and neutrality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
tion. Therefo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cial organizations have irreplaceable superiority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initiating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aws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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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2017 年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中，在立法上确认了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为检察院，排除了

其他社会主体参与行政公益诉讼的可能。但对比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其立法上除确认检察院外还授予社

会组织的原告资格。同为公益诉讼，二者起诉主体资格立法规定差异之处在于其制度目的的不同。民事

公益诉讼制度更加注重公共利益的保障，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则更侧重于督促环境主管部门履行职责。

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对政府工作具有监督和督促的作用。社会组织在督促环境主管部门积极履

行职责上缺乏威力，因此不能实现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目的。但主体单一性带来的问题是，增加检察院

的工作难度和力度。综合考察最近几年的检察公益诉讼案件，案情的复杂程度和专业化程度更加突出。

环保组织致力于环境保护和管理，随着环保组织在实践中不断地积累经验，至今已成为治理环境的重要

力量。此时仍将环保组织排除在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外不利于诉讼的发展。因此，应当明确环保组织在行

政公益诉讼中的主体资格，整合环保组织的专业优势和丰富经验与检察机关的监督力度优势，二者相互

协调，相互补充，更加有利于推进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2. 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存在的问题 

2.1. 案源单一 

2017 年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对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原告提起仅限定于检察院，并且对于行政公益诉

讼案件的来源是“在人民检察院履行职责时才发现的”。基于此规定法律对于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排除了

检察院以外的主体，而环境问题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那么人民群众就是最直接的感受人。

而法律规定的太过于保守化，缺乏社会群众参与度从而导致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来源单一化，不利于

检察院及时发现环境问题，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2.2. 检查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身份不明确 

根据《宪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可知，检查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而根据《行政诉讼

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检查院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身份更类似于“公益诉讼人”，该条规定将人

民检察院定位于普通的行政原告，但普通的行政原告不具有诉讼监督权，从这个方面来讲模糊了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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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身份。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并没有对检察院败诉进行具体的规定，而在实践中检察院败诉的案件又少之

又少，这显然破坏了诉讼制度的完整性。至于此，我们所知检察院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同时扮演起诉人与

监督者的双重身份，而这种身份的竞合必定会对审判机关造成影响，导致司法公正性不能确保。 

2.3. 行政公益诉讼名不副实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运用诉讼的手段去保护公共利益，而行政公益诉讼最大的特点就

在于诉前程序的设立。虽然诉前程序对于行政机关具有一定的督促作用，但是因为其约束力不强，从而

使一些检察建议并未充分发挥作用，最终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所以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尤其是环境行

政公益诉讼中不能过渡完全依赖于诉前程序解决问题，因为其所涉及的生态问题具有紧迫性。譬如贵州

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检察院诉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丁旗镇人民政府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以下简称六枝案)。在六枝案中，六枝特区在向丁旗镇人民政府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丁旗镇人民正度在

一个月内将倾倒的垃圾处理完毕并恢复原状，但是丁旗镇政府没有按期的回复人民检察院，没有及时的

履行职责。 
所以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尤其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能过渡完全依赖于诉前程序解决问题，因为

其所涉及的生态问题具有紧迫性。1 

 

 
Figure 1. Statistics on the handling of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by procuratorial organs 
图 1. 检察机关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情况统计 

 
但是在实践中，大多数的行政公益诉讼都是通过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书的形式进行处理。通过统

 

 

1 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检察院诉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丁旗镇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一审行政判决书，(2016)黔
0181 行初 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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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笔者发现诉前程序在行政公益诉讼中所占比例高达 85%以上(详见图 1) 2。正如前文所述，前置程序

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必经程序，但是如果绝大多数案件都是通过前置程序解决的，那么该诉讼制度存

在的意义和价值就得不到体现。 

2.4. 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过于局限 

自《行政诉讼法》2017 年修改以来，明确了人民检察院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唯一适格起诉人，虽

然人民检察院在环境保护和公共利益维护方面所具有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具有先天的优势，但是行政公益

尤其是环境行政公益是关系到公共利益。 
何为公共利益？笔者认为“公共利益”关键在于“公共”。公共所涉及到的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是

社会成员所形成的最普遍的共同利益。而有些环境行政公益所涉及的环境污染问题正是与社会公众和环

境公益组织所息息相关的，能够影响甚至危机到社会公众和环境公益组织日常生活的事件，那么其作为

首要的影响者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具有最直接、最真实的感受。但将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仅限于人民

检察院，不利于充分调动和发挥环境公益组织和社会公众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积极性和积极作用。仅靠检

察机关难免杯水车薪，且与环境治理手段现代化的目标相悖。 

3.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域外借鉴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特别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尚处于初始阶段，而英美法系国家在行政公益诉讼方

面起步较早，发展的比较完善[1]。因此需要在比较法视野下对英美法系国家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吸

取精华，去其糟粕。 

3.1.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域外考察 

3.1.1. 美国 
美国的行政公益诉讼诉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应是起步最早的，特别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最早可

追溯到 1970《清洁空气法》：“任何人都可以以自己名义向环保局局长提起诉讼，指控其未履行法律规

定的不是环保局局长自由裁量范围内的义务[1]。”由此可知美国的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范围是非常

广泛的，只要是法律规定的主体都可提出诉讼。而《清洁空气法》是美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开始的标志。 
《美国环境法》中也对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规定了等待期，即社会组织应先向某行政机关发出通

知，通知应包含要提起诉讼的环境行政违法行为。通知发出后 60 日之内行政机关未能及时作出回复或合

理处理的，社会组织才能向法院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这项制度类似于我国对人民检察院所设置的前

置程序。 
在美国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中，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并不要求其与违法的行

政行为具有“严格的利害关系”。社会组织在起诉阶段，只需证明公共环境受损的客观性和被诉行政行

为的违法性即可。 

3.1.2. 德国 
德国立法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设定是比较谨慎和小心的，具体表现为环境团体诉讼制度。该

制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团体诉讼必须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而不是私人目的否

则违法。二是提起环境团体诉讼的“团体”其章程必须是依法设立的。三是被诉行政行为一旦认定为违

反法院便可对其撤销，而团体无需证明违法行为行为与其具有利害关系。 

 

 

2 额尔古纳市人民检察院：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研究，额尔古纳市人民检察院官网 http://www.nmeerguna.jcy.gov.cn/，最后访问 2022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2019 年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2020 年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2021 年全国

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 https://www.spp.gov.cn/spp/index.shtml，最后访问 2022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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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团体诉讼制度是其环境公益诉讼制服的代表，对其他国家发展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具有

深远的影响。 

3.1.3. 日本 
日本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最早可追溯至 1962 年颁布的《行政案件诉讼法》。根据起诉主体和起诉原

因可将日本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制度划分为事业者提出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社会公众提出的环境公

益诉讼。事业者即社会经济主体，一般指以营利为目的，依法受到环境行政机关管制的市场经济主体，

如企业、公司等经营性主体。事业者提出诉讼的目的在于对抗行政机关的限制性规定，即行政机关附加

在事业者身上的限制性条件过分苛刻，严重阻碍了其经济的运转。而公众提起诉讼的目的恰恰与事业者

相反，公众多是由于行政机关对事业者的管控过于宽松，阻碍环境保活活动的正常开展，甚至对生态环

境造成严重的损害。二者诉讼呈现出权益的对抗性。 
在上面所提及的两种行政诉讼，社会公众诉讼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而设立的诉讼机制。所以日本对

公众所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并不要求其与所诉的违法行政行为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3.2.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域外启示 

纵观域外各国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实践与理论，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大多数

都是将原告资格和利益范围相联系。这值得我国目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有关原告资格方面的借鉴。实际

上，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是从法律上赋予其在诉讼的主体地位，依法对行政机关所作的行为提起诉讼，

从而对行政机关活动进行监督。 
对于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来说，法律只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具有原告资格。不可否认的是检察机

关作为国家机关，无论是在取证能力、权威性等都具有其他主体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环境行政公益诉

讼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如果将其原告主体仅限于检察院，排除其他主体的参与，势必不

利于实现设立该项制度的目的。所以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公共利益，应当适当的扩大环境行政公益

诉讼的原告资格。 
目前学界关于行政公益原告资格扩大的讨论焦点有二：一是将公民、社会组织纳入原告主体，与检

察机关共同作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二是只赋予检察机关和专门的环境保护组织环境行政公益诉

讼原告的资格[2]。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应当采取第二种观点，原因如下：我国的行政公

益诉讼虽然规定的是客观诉讼模式但是在实际的践行中是主观诉讼模式。在主观诉讼模式主导下，只有

证明其代表环境公共利益才能够获得像人民检察院的原告资格。这么一来，专门的环保组织就可以纳入

到原告主体中。因为环保组织是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设立的，其设立的宗旨就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并

且具有独立的财产和诉讼地位，最重要的是在从事环境保护方面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相较于检查来说

更具有积极性，可以和检察机关进行良好的补充[3]。但是公民自己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首要目的是为了

维护私人利益，但由于公民对利用司法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意识还不够，所以一旦赋予了其原告身份就

很容易造成滥诉，从而损失了有限的司法空间。但是也不可绝对地将公民完全的排除在外，当公民发现

有关生态环境问题应及时向有关组织和机关进行报告。 

4.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可行性 

4.1.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 

4.1.1. 私人检察总长理论 
私人检察总长理论为社会组织作为适格原告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基础，私人检察总长理论最早起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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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伊克斯事件[4]。该案件的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为了维护公共

利益提出诉讼。法官为了解决这一争议，从公共检察官延伸出私人检察官理论，即联邦议会根据宪法，

赋予了非政府部门的组织或个人起诉权，即使起诉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也是可以的。该理论在美国、

英国等国家得到广泛的应用，使其环境公益诉讼得到良好的发展。 
私人检察总长理论的核心要点就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可以授权检察总长对相关公权利主体的行为进

行审查，同时也可以指定其他主体代替检察总长作为私人检察总长对公共利益进行保护。这么一来，为

了维护公共利益使原来没有原告资格的当事人可以以“私人检察官”的身份参加诉讼，而不用纠结与被

诉权益是否具有利害关系[5]。 
将私人检查总长理论引入到环境行政诉讼中可以使专门的社会组织具有原告资格，从而补充检查机

关在环境行政诉讼制度中的局限性。 

4.1.2. 利害关系理论 
在传统法学理论中，利害关系理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其所强调的就是原告必须与被诉行为具有利

害关系[6]。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尤其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维护生态环境。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虽然被诉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或者不符合要求作为，但是其最所追求的目标

依然是环境公共利益。而作为专门的环保公益组织其设立的目的与该制度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那么就符

合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所强调了原告资格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7]。譬如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

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东洲河阿金沟段水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以下简称东洲河案)。3 在该案件中人民检察

院在对市生态局发出检查建议后，市生态局依法对中国石油抚顺石化公司石油二厂作出行政处罚等具体

行政行为。但是受损的公共利益并没有得到全面恢复，故人民检察院向东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检察机关是基于宪法所赋予的监督权对行政机关不作为或不正当行使职责进行管理。检察机关对行

政机关提起诉讼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修复和恢复受损的社会公益。正如上文东洲河案，虽然行政机关积极

履行职责作出具体的行政行为，但是生态环境并未完全恢复原状。所以将专门的环保公益组织纳入到环

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内，有利于保护生态文明，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4.2.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优势 

4.2.1. 专业性 
相对于检察机关而言，专门的环保组织具有更加专业的优势。专门的环保组织其成员大多数为环境

保护方面的专家和人才，其对生态环保领域具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并且长期从事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

具有丰富的经验。众所周知，环境破环所涉及的问题复杂且严峻，公共利益的恢复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

的周期。所以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实践上，环保组织相对于公民更具有优势地位[8]。 

4.2.2. 公益性 
目前，我国的环保组织无论是公办还是民间自发形成的都是非盈利性质的，其设立的目的都是为了

保护公共利益。而环保组织的章程就是为了保护公共环境利益，所以在其自身形成上就具有其他主体不

可替代的公益性[8]。 
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共的环境利益而非私人利益，这点与环保组织的

设立目的是高度契合的，所以环保组织是天然的公共利益代表人。 
再者，环保组织是由各自独立的公民所组织而成的，其在追求设立目的为之行动时，就要求其保护

环境公共利益和社会群众的切身利益且不为其他利益所驱动，这在客观上也弥补了社会公众参与度的缺

 

 

3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十三起“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活动典型案例之三：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东

洲河阿金沟段水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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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所以基于此我们更应该将社会组织纳入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范围内[9]。 

4.2.3. 独立性 
检察机关虽然是宪法授予的国家监督机关，具有自己的管理系统。但是在实践中检察机关难免会受

限于当地政府或行政机关，其独立性难免会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而环境行政公益案件往往与一个地方

的经济挂钩，当地政府及其行政机关为了经济的发展难免会放弃环境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检察机关

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难免会受到当地政府的影响。社会组织是由多个具有共同意愿的公民所创设的独

立组织，所以其在自身的运营和发展方面不受政府机关和其他主体的干涉与约束。因此，将社会组织纳

入到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范围内，会更有利于保护公共利益和生态环境。 

5.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构建 

5.1. 法律上赋予社会组织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著名法谚称“没有原告就没有法官”，可见原告对于诉讼的重要性[10]。《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社

会组织可以作为原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并且其多元化起诉模式也为扩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范围提

供了宝贵的借鉴模板。我国的《环境保护法》第 58 条也规定了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对

能够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的条件进行了过于严格的规。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领域应当适当的降低社会组

织提起诉讼的门槛。然而早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立法之前，司法实践中已有环保公益组织提起环境

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例。譬如江苏淮安不可移动文物案，在该案件中中国生物多样性欢呼与绿色发展基金

会就以原告起诉被被拆迁建筑的所有权人、淮安市清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淮安市清河区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政府(清河区后来与清浦区合并成立现清江浦区)四方为被告向法院提起环境

公益诉讼[11]。因此，基于此主张赋予社会组织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是必要的。 
基于上述所论，检察机关作为唯一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适格当事人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和弊端。

然后社会组织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力量具有天然的优势，社会组织除了能够补充检查机关单一

主体的局限性外，还可以有效的聚集群众力量，扩宽公民参与，同时社会组织具备相当强的专业能力在

面临生态环保问题时能够提高效率，抓住恢复生态的关键点。所以，从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的长远视野来

看，我国应当赋予社会组织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弥补当前的法律空白。这对于我国建设生

态文明大国，实现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不可比拟的作用。 

5.2. 建立跟踪督促制度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自身具有特殊性，检察机关在对行政机关作出检察建议后往往无法做到及时跟进

和督促，最终导致履行期限届满启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而检查建议自身不具有强制性，对行政机关构

不成刚性的约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为了能够有效发挥前置程序的作用和价值，应当设立社会组织对收到检察建议后的行政机关履职情

况进行后续的跟踪督促制度[12]。在检查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后，由社会组织介入。社会组织应当与行政机

关进行及时的沟通和联络，对于环境修复中的重点难点疑点问题进行交流探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生

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专业性。督促行政机关及时的履行职责，对于依旧懈怠履职的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可

以向上一级的行政机关通报其不履职的情况，或者向检察机关汇报，由检察机关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

或者常委会进行专门监督。 

6. 结语 

环境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可避免的重要问题，只有保护好环境才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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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将环保组织纳入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对我国

公益事业保护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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